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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课程设置

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是指由学校管理和组织开设的，针

对全校各专业学生学习需要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，其目的在

于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、科学文化精神和综合素养。

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主要为八大类，即哲学智慧与品判

思维（Ⅰ）、文化理解与历史传承（Ⅱ）、当代中国与公民

责任（Ⅲ）、全球视野与文明交流（Ⅳ）、艺术鉴赏与审美

体验（Ⅴ）、科学精神与创新创造（Ⅵ）、生态环境与生命

关怀（Ⅶ）、人际沟通与合作精神（Ⅷ）等。

二、开设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的条件

（一）开课条件

1.具有较系统的教学内容，对提升学生科学文化素质、

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具有显著作用；

2.课程设置和授课教师稳定，并能够保证持续开设；

3.选用正式出版的教材。如开课教师对所开设课程有较

深入的研究,可根据讲授内容进行自编教材或讲义；

4.公共选修课课时一般设置为 30 学时，2 学分，最多不

超过 3 学分。

(二)教师应具备的条件



1.专任教师开设公共选修课必须具备讲师及以上职称。

2.非教师系列且具有教师资格证的教师，须具有副高以

上职称,同时须由两位具有教授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,填写

《公共选修课程申请表》(附教学大纲、备选教材或讲义等)，

报教务处审批。

（三）课程申报要求

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由各学院根据本单位或教师个人的

实际情况提出开课申请，填写公共选修课申请表，列入学校

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程建设计划。公共选修课一般应建立课

程教研组（部、室）的组织形式，在课程负责人的组织下做

好教学和研究工作。

三、课程选修

1.公共选修课以针对大学一、二年级开设为主，各年级

的学生可以自由选修，原则上学生应在第 1-6 学期内修完公

共选修课所要求的最低学分。

2.学生根据培养方案的相关要求，在八大类通识教育公

选课中至少选修 12 学分，修读与本专业教学计划内容非相

关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。《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》、《大学

生心理健康教育》作为限定选修；“四史”教育纳入公共选

修课，要求至少修读 1 门；加强美育教育，要求至少修读 1

门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（Ⅴ）类课程；工科类、医学类专业

最低修读 4 学分的卓越工程（医学）通识教育课程。



3.学校教务处于每学期放假前 2-3周公布下学期的公共

选修课开课计划,学生按学校开课计划和选课时间到教务管

理系统进行选课。

4.各门课程在每一学期滚动开出，各年级的学生按教务

处公布的全校公共选修课开课计划自由选修。一般每门课程

选课人数达到 15 人可以开课。

5.每名学生每学期最高的选课学分限定为 5 学分。

四、课程考核

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原则上采用课堂作业、开卷或小论

文等形式考核，按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五级记

分，考核及格记相应学分。公共选修课不安排缓考和补考。

选修课不能免修，学生一经选定必须参加课程学习，缺课 1/3

以上取消考核资格。除学校审定的个别课程外，公共选修课

不计算课堂教学之外的辅助环节工作量。

五、公共选修课的学分核定

1.经学院审核通过，下列课程可以作为相应公共选修课

课程类别，并认定学分：

（1）学生在校外在线开放课程平台修读并考核合格的课

程；

（2）学生修读校内外国际课程周等专门教学环节所列课

程，并考核合格。



（3）学生跨学院修读本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课程之外的

非本学科专业类课程，并考核合格。

2.学生毕业时的公共选修课学分核定由学院进行，每学

期各学院在教务管理系统打印本学院学生的公共选修课成

绩，第六学期结束后应对学生获得学分的类别、学分总数进

行核定，对学分类别和学分总数不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应及

时提醒，以免影响学生正常毕业。

六、其它

本规定自 2022 级起执行，2021 级及其它在校年级继续

执行《吉林大学本科普通教育公共选修课管理办法（2016 年

修订稿）》。

（吉林大学教务处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发布）


